


北京XX有限公司
第X届第X次执行董事决定


XXXX年XX月XX日北京XXXX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在北京市海淀区XX路XX室形成决定如下：


★同意聘用YY为新经理。


执行董事亲笔签字：

年     月     日
   



注：本参考格式适用于公司不设董事会，并且章程规定经理由执行董事聘任的情况。如果章程中规定经理由公司股东会（或一人公司的股东）聘任或解聘，则请将上述解聘和聘用内容（即★后内容）增加在股东会决议（或一人公司的股东决定）中，参见股东会决议参考格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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